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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國際籃球規則修改摘要（2020年10月01日生效） 

壹、第 5 條 球員：受傷 

     一、修改原因：球員受傷時，除了接受治療，增加本隊球隊成員及球隊 

                   有關人員進場協助之情況。（只有增加文字的敘述，規 

                   則內容並未修改） 

  二、修改內容： 

        （一）球員：受傷修改為球員：受傷及接受協助。 

        （二）規則5.3：若受傷球員不能立即（約15秒內）繼續比賽、球員 

              接受治療或獲得本隊主教練、助理教練、球隊成員、球隊有 

              關人員之協助，必須被替補除非該隊在比賽球場上不足五人 

              。 

貳、第 15 條 正在投籃動作中的球員 

     一、修改原因：犯規發生時球員是否正在投籃動作中，常使比賽中之球 

                   員、教練及裁判產生疑惑。現在將投籃動作的定義，區 

                   分為正常投籃及連續動作。新的用詞在於對規則有更精 

                   確的解釋而非修改規則。（強調投籃動作，必須是要向 

                   敵籃做出向上的投籃動作） 

    二、修改內容： 

        （一）規則15.1.1：球員向敵籃切入或其他移動中投籃的連續動作， 

              係指球員在行進中或運球完成接住球後，繼續進行向上的投籃 

              動作。 
       （二）規則15.1.2：投籃動作 
            ˙開始：依據裁判的判斷，當球員將球朝向敵籃做向上的動作 

                      時。 
            ˙結束：當球已離開球員的手或做出全新的投籃動作時。若是 

                      跳起在空中的投籃球員，必須在雙脚落回地面。 
       （三）規則15.1.3：運球向敵籃切入或其他移動中投籃的連續動作 
            ˙開始：依據裁判的判斷，當球員結束運球或在空中接到球後 
                   ，球已在手中停留時，球員在球離手前開始做投籃連 
                      續動作。  

              ˙結束：當球已離開球員的手或做出全新的投籃動作。若是跳 

                      起在空中的投籃球員，必須在雙脚落回地面。 

        （四）規則16.2.5： 

              在發界外球或最後一次罰球後的籃板球狀況中，比賽計時鐘或 

              投籃計時鐘必須顯示0.3秒或更多時，球員才可以在取得控球 

              後投籃。 

              若比賽計時鐘或投籃計時鐘顯示只剩0.2秒或0.1 秒，球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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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撥球或直接灌籃，才是有效的投籃方式。 

              當比賽計時鐘或投籃計時鐘顯示0.0時，球員的手不再是觸及 

              球。 

參、第 33 條 身體接觸：一般原則 

     一、修改原因／分析：比賽中防守球員移位進入持球進攻球員圓柱體的 
                         情況，造成如抬高肘部的動作、假倒及其他對比 

                         賽帶來負面的形象。 

                         球員及教練們已經意識到現行規則僅敘述防守球 

                         員的圓柱體，並未明確說明持球或未持球進攻球 

                         員的圓柱體。因此規則中已經增加敘述進攻球員 

                         的圓柱體。 

     二、修改內容： 

        （一）規則33.1：圓柱體原則 

              圓柱體原則係指站在地面上的球員所站的一個假想的圓柱體的 

              空間。 

              圓柱體的範圍及球員雙腳之間的距離，應根據球員的身高和體 

              型而改變。包括球員上方的空間，防守球員或未持球進攻球員 

              的圓柱體範圍如下： 

              ˙ 前至球員的手掌， 

              ˙ 後至球員的臀部，及 

              ˙ 兩側至手臂及腿的外側。 

              手與手臂可在軀幹前伸展，但不得超出雙腳與雙膝，同時手臂 

              在手肘處彎曲，因此前臂與手掌可以舉起，形成合法防守位置 

              。 

              當持球的進攻球員在其圓柱體內試圖做正常進攻動作時，防守 

              球員不得進入其圓柱體並造成非法的身體接觸。持球進攻球員 

              的圓柱體範圍如下： 

              ˙ 持球高於臀部時，前至球員的雙腳、彎曲的膝蓋及手臂， 

              ˙ 後至球員的臀部，及 

              ˙ 側面至手肘及腿的外側，兩肩膀張開的寬度。 

              持球進攻球員應被允許在其圓柱體內有足夠空間完成正常的籃 

              球動作，包含開始運球、旋轉、投籃與傳球。 

              進攻球員不得為了獲取額外的空間，延伸腿部或手臂超過其圓 

              柱體與防守球員發生非法的身體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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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圓柱體原則） 

     33-02 判例：A1跳起做三分投籃，人在空中時伸展他的腿，觸及防守球 

                 員B1。 

           解釋：這是A1犯規，因為他移動腿超出圓柱體且造成了與防守球 

                 員B1的身體接觸。 

肆、第 35 條 雙方犯規 

     一、修改原因：修改規則解釋。現行規則規定，所有罰則相同的犯規均 

                   被視為雙方犯規。不過，有時候裁判很難確定兩名球員 

                   何者造成最初的非法身體接觸。因此，實際上這種狀況 

                   裁判已經不再宣判雙方犯規。 

     二、修改內容： 

        （一）35.1：定義 

            1.35.1.1 二位對手幾乎在同時彼此相互發生侵人犯規或違反運 

                     動精神犯規/奪權犯規，即為雙方犯規。 

            2.35.1.2 考量二個犯規為雙方犯規，應符合以下條件： 

             ˙ 二個犯規皆為球員犯規。 

             ˙ 二個犯規皆包含身體接觸。 

             ˙ 二個犯規為相同二位對手之間互相犯規。 

             ˙ 二個犯規互為侵人犯規或違反運動精神犯規與奪權犯規的組 

                合。 

        （二）35.2：罰則 

              每一犯規球員各登記侵人犯規或違反運動精神犯規/奪權犯規 

              一次，無須罰球。 

     三、判例： 

         35-3  判例：A1運球時和B1幾乎同時相互犯規。這是Ａ隊該節的第 

                     二次團隊犯規，Ｂ隊的第五次團隊犯規。 

               解釋：兩個犯規是相同類型的犯規（侵人犯規），因此這是 

                     雙方犯規。與兩隊在該節中不同的團隊犯規次數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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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赛應由Ａ隊在最靠近雙方犯規發生的地點，發界外 

                     球恢復比賽。 

         35-4  判例：A1正在投籃動作中且球仍在他手上時，A1和B1在幾乎 

                     同時相互發生侵人犯規。 

               解釋：兩個犯規是相同類型的犯規（侵人犯規），因此這是 

                     雙方犯規。若A1投中，得分應不算。比賽應由Ａ隊在 

                     最靠近雙方犯規的發生處，發界外球恢復比賽。Ａ隊 

                     應擁有投籃計時鐘上顯示的剩餘時間。 

         35-5  判例：A1投籃時球在空中，A1和B1在幾乎同時相互發生侵人 

                     犯規。 

               解釋：A1和B1的兩個犯規是相同類型的犯規（侵人犯規）， 

                     因此這是雙方犯規。 

                     若A1投中，得分有效。比賽應由Ｂ隊在端線外發界外 

                     球，繼續比賽發界外球恢復比賽。若球未中籃，這是 

                     跳球狀况。比赛應依球權輪替箭號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 

伍、第 37 條 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一、修改原因：讓以下的比賽狀況更清楚  當： 

                   ˙ 防守球員（Ｂ隊）將進攻球員（Ａ隊）的球拍掉，在 

                      即將獲得球向敵籃（Ａ隊）快攻的路徑沒有任何的阻 

                      礙，接著 

                   ˙ Ａ隊球員造成一般非法的身體接觸。 

                      依據現行規則，Ａ隊仍未失去控球權，此犯規並非發 

                      生在Ｂ隊快攻之時。 

     二、修改內容： 

        （一）37.1.1：第一黑點 

          ˙ 球員並非在規則精神與涵意內致力於對球做攻守且與對手發生 

             身體接觸。 

        （二）37.1.1：第四黑點 

          ˙ 球員從後面或側面，對向敵籃推進的對手造成非法的身體接觸 

             ，且被犯規球員其球與敵籃之間並無其他球員。 

             此規定適用至進攻球員開始投籃動作為止。 

         37-10 判例：A1正結束他的快攻，在他開始做投籃動作，收球前， 

                     B1從後面： 

                    （a）試圖抄截球，觸及A1的手臂。 

                    （b）過當地觸及A1的手臂。 

               解釋：在這二種情况中，應宣判B1違反運動精神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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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1 判例：A1正結束他的快攻，在他收球後開始做投籃動作時， 

                     B1從後面： 

                    （a）試圖阻攻，觸及A1的手臂。 

                    （b）過當地觸及A1的手臂。 

               解釋： 

                    （a）B1侵人犯规。 

                    （b）應宣判B1違反運動精神犯规。 

陸、第 48 條 記錄員及助理記錄員的職責 

     一、修改原因：記錄臺人員時常說明記錄員的工作，與其他記錄臺人員 

                   有較多的職務。因此，將部分記錄員的職務移給計時員 

                   負責。 

     二、修改內容： 

         刪除48.2條文： 

柒、第 49 條 計時員的職責 

     一、修改原因：將部分記錄員的職務移給計時員負責。 

     二、修改內容： 

        （一）增加48.2條文的內容： 

        （二）49.1：第4-7黑點 

          ˙ 舉示球員犯規次數牌，使兩隊主教練均能清楚看見該球員的犯 

             規次數。 

          ˙ 在球隊犯規罰則狀態時，當球隊在該節第四次犯規以後球成活 

             球後，將球隊犯規標誌擺放在接近該隊球隊席區的記錄臺上。 

          ˙ 執行替補程序。 

          ˙ 僅能在球成死球，以及球再次成為活球之前發出信號。信號不 

             能中止計時鐘或中斷比賽，也不能使球成為死球。 

捌、附錄Ｂ－記錄表 

     一、修改原因：闡明主教練、第一助理教練、替補員、喪失比賽權力的 

                   球員或球隊有關人員，因離開球隊席區，且未協助裁判 

                   維持或恢復秩序（無論是否參與鬥毆）應如何在記錄表 

                   上登記技術犯規或奪權犯規。 

                   現行規則規定，當主教練在鬥毆發生時離開球隊席區並 

                   參與鬥毆，應被判二次奪權犯規，登記兩個D2（一個因 

                   本身離開球隊席區，另一個為他親自參與鬥毆），依據 

                   新規則他應被判一次奪權犯規。 

     二、修改內容：新規則條文：B.8.3.14 

                   主教練、第一助理教練、替補員、喪失比賽權利球員或 



 
6 

                   球隊有關人員本身參與鬥毆時，奪權犯規應登記如下： 

                   無論因離開球隊席區而喪失比賽權利人數多寡，均登記 

                   主教練一次技術犯規“B2”或一次奪權犯規“D2”。 

                   若主教練本身參與鬥毆，應判一次奪權犯規“D2”。 

        39-4 判例：發生鬥毆狀況時，A6（替補員）進入比賽場地。A6 應 

                   被取消資格。 

             解釋：A6的被取消比賽資格，應登記‘D’并在他剩下的犯规 

                   空格内登記。Ａ隊 

                   總教練應被登記一次技術犯规，登記為‘B2’。 

                   之後，由Ｂ隊任一球員執行二次罰球，不站位。接著由 

                   Ｂ隊在其前場發球線發界外球恢復比賽。Ｂ隊應有14秒 

                   的進攻時間。 

玖、附錄Ｆ－即時重播系統 

     一、修改原因：即時重播系統的使用愈趨重要且操作流程複雜，其條文 

                   應從現行規則之 46.12 主裁判：職責與權力中獨立為新 

                   規則的附錄Ｆ。 

                   此外，還需要對即時重播系統進行更一致的應用，並且 

                   應標準化即時重播系統的使用程序。 

                   現行規則主裁判得以使用即時重播系統檢視做出最終判 

                   決，依據最新規，應至少有二名裁判參與檢視。 

                   此外，即時重播系統檢視完畢後，宣判之裁判（並非必 

                   須是主裁判）應宣判最終判決，其目的在於避免由主裁 

                   判宣布的判決，若與原先判決不同時，容易讓人有主裁 

                   判更改其他裁判判決之聯想。 

     二、修改內容：新規則條文：46.12 

         46.12 比賽中使用即時重播系統之相關規定請參照附錄Ｆ。 

               新的附錄Ｆ－即時重播系統如下： 

               Ｆ－即時重播系統 

         F.1 定義 

             即時重播系統係指裁判得使用賽前被授權認可的錄影器材，確 

             認判決。 

         F.2 程序 

         F.2.1 裁判在記錄表上簽名之前，在附錄的規定內，得以使用賽前 

               被授權認可的即時重播系統檢視。 

         F.2.2 使用即時重播系統應依照以下程序： 

               ˙ 主裁判應於賽前確認即時重播系統的相關設備，若有提 

                  供。 

               ˙ 主裁判決定是否需要使用即時重播系統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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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裁判認為需要檢視即時重播系統，應先在比賽場上作出 

                  最初的判決。 

               ˙ 彙整其他裁判、記錄臺人員及臨場委員的意見後，應儘速 

                  開始即時重播系統檢視。 

               ˙ 主裁判及至少一名裁判（最初判決者）應參與檢視，若為 

                  主裁判之判決，他應挑選一名裁判一同參與。 

               ˙ 即時重播系統檢視的過程中，主裁判應確保並無任何非授 

                  權之人士接近即時重播系統螢幕。 

               ˙ 即時重播系統檢視應在暫停或替補程序執行前及比賽恢復 

                  前進行。 

               ˙ 檢視完畢後，最初判決之裁判應宣判最終判決，比賽恢復 

                  進行。 

               ˙ 僅即時重播系統提供清楚且有決定性的證據時，裁判才得 

                  以更正最初之判決。 

               ˙ 當主裁判於記錄表上簽名後，不得再使用即時重播系統檢 

                  視。 

         F.3 規則 

             得以檢視下列比賽狀況： 

         F.3.1 在每一節及延長賽時間結束時： 

               ˙ 投球中籃是否在每一節或延長賽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前離 

                  手。 

               ˙ 下列情況發生時，比賽計時鐘顯示時間或應顯示多少時間 

                  ： 

                  － 發生投籃球員出界的違例。 

                  －  發生進攻時間違例。 

                  －  發生8秒違例時。 

                  － 每一節比賽或延長賽結束前被宣判犯規。 

         F.3.2 當第4節及每一延長賽比賽計時鐘顯示2分鐘或更少時。 

               ˙ 投球中籃，是否在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前離手。 

               ˙ 投籃在犯規宣判前是否離手。確認下列狀況： 

                  －  比賽計時鐘或投籃計時鐘是否已终了。 

                  －  是否已開始投籃動作。 

                  －  球是否還在投籃球員手中。 

               ˙ 被宣判妨礙中籃或干擾球的違例是否正確。 

               ˙ 確認使球出界的球員。       

         F.3.3 在比賽任何期間。 

               ˙ 投球中籃應算2分或3分。 

               ˙ 對投籃者的犯規球未中籃時，應給予2次或3次罰球。 

               ˙ 一個侵人犯規、違犯運動精神犯規、奪權犯規是否符合犯 

                  規的標準，或應予加重或減輕或應該被視為技術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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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賽計時鐘或投籃計時鐘故障時，應更正計時鐘時間。 

               ˙ 確認需罰球的球員。 

               ˙ 確認暴力行為中參與的球隊成員、主教練、第一助理教練 

                  與球隊有關人員。 


